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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信息 

中文名称： 安盛环球再保险（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AXA International Reinsurance (Shanghai)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朱沙苗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29层 2908A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26,582.10万元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号： 000147 

开业时间： 2011年 3月 14日 

业务范围： 

许可项目：财产保险的再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的再保险业务；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咨询业务；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营区域 不限 

 

二、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本报告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合规，并对我们的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董事会对 2024年第 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投票情况： 

本报告已于 2025 年 1 月经公司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全部董事参加了对本报告的审议，投票结果

为：一致通过。 

三、基本情况 

（一）股权结构和股东，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1、股权结构及其变动 

本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外商独资再保险公司，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唯一股东，持股比例 100%。 



3 

本公司原为信利保险有限公司，是由信利再保险美国公司（出资比例 51%）和信利保险公司

SE（出资比例 49%）于 2011 年出资设立的财产保险公司。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经原中国银

保监会批准变更为一家专业再保险公司，名称变更为信利再保险（中国）有限公司。2024 年 1 月

5 日，本公司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股东变更的批复，批准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

司受让信利再保险美国公司和信利保险公司 SE合计持有的本公司 100%股权，但受让后实际控制人

（最终母公司）仍为 AXA SA。2024年 9月 4日，本公司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信利再

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批复》（金复[2024]563 号），批准本公司将营业场所变

更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29 层 2908A 室”。2024 年 10 月 15 日，本公司收

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信利再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变更名称的批复》（金复[2024]654

号），批准本公司将名称变更为“安盛环球再保险（上海）有限公司” 

 

 

2、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AXA SA。 

本公司设立之初的实际控制人为信利集团。2018 年 9 月安盛集团完成对信利集团的收购工作，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AXA SA。2024 年 1 月 5 日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安盛保险

（百慕达）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 100%的控股股东，但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 AXA SA。 

控股股东及其所属集团关联关系图 

股东名称 股东类别 期初持股比例 期末持股比例 

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 外资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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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 

报告期末本公司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关联方关系参见“控股股东及其所属集团关联关系图”。 

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类别 持股比例 持股状态 

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 外资股 100%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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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或股权。 

5、报告期内股权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股权转让情况，亦无股权转让的计划。 

（二）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目前共有 4 名董事，其中 1 名为执行董事，其余 3 名为非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 

薛菲: 薛菲先生生于 1980 年 1月，于 2018 年 9月 26 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8〕910 号，其后于 2021 年 3月获委任为公司首席投资官。薛菲先生毕业于华东政法

大学，拥有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并于 2016 年获得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的高级领导力课程证书。

在加入本公司此前，曾就职于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担任华南市场及上海业务负责人长达 10 多

年之久。在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工作 5 年后，薛菲先生于 2012 年协助成立了佳达

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加入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之前，薛菲先生曾在太

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非执行董事：         

朱沙苗：朱沙苗女士生于 1963 年 11 月，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出任本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

文号为金复〔2024〕496 号。朱沙苗女士毕业于南开大学，获货币银行学专业保险学方向硕士学

位。朱沙苗女士在保险行业拥有丰富经验，其于 2022 年 5 月加入安盛，并于同年 9 月出任安盛天

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任职批准文号为沪银保监复〔2022〕444 号）。加入安盛之前，朱

沙苗女士曾任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顾问、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政府

事务负责人兼多元化销售渠道负责人、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中国区总部对外事务部负责人兼助

理副总裁、深圳大学国际金融贸易系讲师等职务。 

李佩瑜：李佩瑜女士生于 1986年 8月，于 2024年 7月 10 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金复[2024]470 号。李佩瑜女士 2008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精算学学士学位。2013 年李佩

瑜女士加入安盛，至今担任多个重要职位。李佩瑜女士现任安盛保险有限公司首席人寿及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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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业务总监，负责人寿、医疗及再保险业务方面的战略制定和业务拓展。除了安盛人寿及医疗产

品定位、定价、核保、再保以及数据分析等工作。凭借在精算领域的丰富经验以及商业敏锐度，

李佩瑜女士在全球再保险战略推进、业务结构优化和利润多元化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在加入安

盛之前，李佩瑜女士曾于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担任精算经理。 

蒋思巧：蒋思巧女士生于 1985年 1月，于 2024年 9月 13 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任职批准文号

为金复[2024]610 号。蒋思巧女士于 2006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获商学学士和法律学士

学位。2016年至2019年其又于香港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蒋思巧女士于2018

年加入安盛，现任大中华区财产险首席技术及创新总监。在加入安盛之前，蒋思巧女士曾于苏黎

世保险香港及澳洲担任商业业务核保总监、责任索赔经理等重要职务。 

2、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 1位监事，未设监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金诗薇女士：金诗薇女士生于 1980年 6月，于 2014 年 5月 14日出任本公司监事，任职资格

批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360 号。金诗薇女士 200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于

2008年被美国保险协会授予风险管理师证书。金诗薇女士于 2007年加入信利集团，任北京代表处

代表，负责原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并于 2011 年担任已经筹建完成的原信利保

险（中国）有限公司业务支持经理。2013 年 5 月，金诗薇女士加入信利集团公司的全球项目卓越

中心，驻守英国伦敦，担任全球项目和网络服务高级经理。2017 年 12 月，金诗薇女士调任到香

港，担任全球项目和自保亚洲区负责人至今。在加入信利集团之前，金诗薇女士曾加入杰富瑞投

资银行上海代表处任投资银行部分析师。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薛菲: 薛菲先生生于 1980 年 1月，于 2018 年 8月 21日出任公司总经理, 任职批准文号为保

监许可〔2018〕723 号，其后于 2021 年 3月获委任为公司首席投资官。薛菲先生毕业于华东政法

大学，拥有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并于 2016 年获得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的高级领导力课程证书。

作为公司总经理，薛菲先生主要负责监督及协调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在加入本公司此前，曾

就职于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担任华南市场及上海业务负责人长达 10 多年之久。在佳达再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工作 5 年后，薛菲先生于 2012 年协助成立了佳达保险经纪（北京）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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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加入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之前，薛菲先生曾在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

公司和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居丽卿：居丽卿女士生于 1984年 4月，于 2014年 12月 5日出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任职批

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4〕927 号。居丽卿女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取得了会计法律双学士学

位。居丽卿女士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并于 2021 年取得了北美特许财产责任

险核保师证书。在加入本公司之前，她先后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从事审计工作达 8 年，先后担任高级审计员和审计经理的职务。作为本公司的审计责任人，居丽

卿女士负责主持本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 

黄斌: 黄斌先生生于 1982 年 2月，于 2017 年 6月 19 日出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任职批准文

号为保监许可〔2017〕579 号，并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出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批准文号为

保监许可〔2017〕857 号。黄斌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法学士学位。黄斌先生于 2016

年 12 月加入本公司担任法律合规部经理一职，主要负责主持本公司法律合规工作。在加入本公司

之前，黄斌先生先后就职于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合规与风险管理部，上海政

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作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黄斌先生负责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和信息披露

等工作；作为合规负责人，黄斌先生负责主持本公司法律合规工作。 

汪胜男：汪胜男女士生于 1989年 9月，于 2024年 7月 19 日出任本公司总精算师兼首席风险

官，其总精算师的任职批准文号为金复〔2024〕493 号。汪胜男女士于 2013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

获精算学硕士学位。汪胜男女士于 2024 年 5 月加入本公司担任精算及风险管理部负责人一职。在

加入本公司之前，汪胜男女士先后就职于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出任精算部总监和美

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部担任精算专员。作为总精算师，汪胜男女士负责主持本公司精算

工作。作为首席风险官，汪胜男女士负责主持公司的风险管理及偿付能力管理工作。 

徐鹭鹭：徐鹭鹭女士生于 1982年 9月，于 2024年 7月 19 日出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批

准文号为金复〔2024〕492 号。徐鹭鹭女士 200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攻读金融学专业并获得经济

学学士学位。大学本科毕业后被保送浙江大学继续深造，在 2006 年获得金融硕士学位。徐鹭鹭女

士于 2010 年 10 月加入本公司担任财务主任一职，主要负责本公司财务相关工作。在加入本公司

之前，徐鹭鹭女士先后就职于太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出任助理财务经理和中国大

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计部。作为财务负责人，徐鹭鹭女士负责主持本公司财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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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及总公司高管人员是否发生更换？              （是□否■） 

职位（职务） 变更前姓名 变更后姓名 备注 

无 无 无 无 

 

5．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5.1 在各个薪酬区间的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数量 

薪酬区间 董事人数 监事人数 高管人数 

10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1000 万元    

100 万元-500 万元 1  5 

50 万元-100 万    

50 万元以下    

合计 1  5 

 

5.2 最高薪酬 

不超过 500 万元。 

5.3 股票期权计划的基本情况 

无。 

5.4 与盈利挂钩的奖励计划的情况 

无。 

（三）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没有设立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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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内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1、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未收到金融监管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对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2、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管理人员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未发生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监事、或管理人员因违法行为被移交司法机关

的情况。 

3、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采取的监管措施 

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采

取监管措施。 

 

四、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行次 项  目 
本季度           

（万元） 

上季度           

（万元） 

下季度预测         

（万元） 

1 认可资产 71,201.91     71,142.61  76,904.33 

2 认可负债 59,920.84     58,761.27  64,784.98 

3 实际资本 11,281.08     12,381.34  12,119.35 

3.1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11,281.08     12,381.34  12,119.35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                          -     -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    

4 最低资本 2,171.33 2,318.67 3,028.90 

4.1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150.04 2,292.99 2,999.21 

4.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                          -     -    

4.1.2                       非寿险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29.93 626.30 1,106.57 

4.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63.56 157.84 149.14 

4.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199.58 2,327.75 2,935.09 

4.1.5                       风险分散效应 504.14 564.12 1,1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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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    

4.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1.29               25.68  29.69 

4.3               附加资本  -                          -     -    

5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9,109.75 10,062.67 9,090.46 

6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519.55% 533.98% 400.12% 

7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9,109.75 10,062.67 9,090.46 

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519.55% 533.98% 400.12% 

 

本公司实际资本均为核心一级资本，本季度末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519.55%，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为519.55% ，偿付能力充足。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本季度净现金流 

2024 年 4 季度 2025 年 1 季度 2025 年 2 季度 2025 年 3 季度 2025 年 4 季度 

实际数（万元） 预测数（万元） 预测数（万元） 预测数（万元） 预测数（万元） 

基本情景 79.94  -1,227.57   -3,248.71   -454.28   1,199.44  

压力情景 1 79.94  -1,491.21   -4,069.70   -1,607.28   19.43  

压力情景 2 79.94 -1,930.20 -3,815.55 -912.10 829.16 

 
 
 

  

上季度净现金流 

2024 年 3 季度 2024 年 4 季度 2025 年 1 季度 2025 年 2 季度 2025 年 3 季度 

实际数（万元） 预测数（万元） 预测数（万元） 预测数（万元） 预测数（万元） 

基本情景                -1,762.30                    5994.60     -3,158.63              -4,678.56 -2,175.98 

压力情景 1                -1,762.30  4,741.08 -3,266.87         -5,128.36     -2,917.72 

压力情景 2                -1,762.30     5,278.41 -3,723.26        -5,132.12          -2,540.33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万元） 

上季度末数    

（万元） 

基本情景 
LCR1-未来 3 个月 841.66% 1438.96% 

LCR1-未来 12 个月 223.00% 231.93% 

必测压力情景 

LCR2-未来 3 个月 822.74% 1342.93% 

LCR2-未来 12 个月 169.33% 186.81% 

LCR3-未来 3 个月 822.74% 1342.93% 

LCR3-未来 12 个月 169.33% 186.81% 

自测压力情景 

LCR2-未来 3 个月 560.12% 935.86% 

LCR2-未来 12 个月 167.92% 169.37% 

LCR3-未来 3 个月 560.12% 935.86% 

LCR3-未来 12 个月 167.92% 169.37%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回溯不利偏差率 -92.60% -4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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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净现金流  -6,488.54  -6568.48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万元） 

上季度末数    

（万元）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指标值 -6,268.59 -6,714.69 

特定业务现金流支出占比指标值 89.05% 79.98% 

应收分保账款率指标值 11.29% 4.04%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占比指标值 11.29% 11.21% 

应收款项占比指标值 48.40% 44.90% 

 

（三）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保险业务收入（万元）  1,405.70   3,484.12  

净利润（万元）  -989.02  -3,236.24 

总资产（万元） 71,409.22 71,409.22 

净资产（万元） 11,488.38 11,488.38 

保险合同负债 19,705.18 19,705.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 

净资产收益率（%）  -8.25   -24.72  

总资产收益率（%）  -1.39   -4.03  

投资收益率（%）  0.00   0.54  

综合投资收益率（%）  0.00   0.54  

未决赔款准备金与赔款支出比 -1.9732  -1.1237  

综合费用率（%） 2,687.47 2,394.12 

综合赔付率（%）  -310.01   -41.63  

综合成本率（%） 2,377.45 2,352.49 

 

(四)近三年（综合）投资收益率 

近三年平均投资收益率 1.41% 

近三年平均综合投资收益率 1.41% 

 

五、风险管理能力 

  （一）公司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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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2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相关规定，本公

司为Ⅱ类保险公司。本公司于2011年3月14日成立，截至2024年4季度末，本公司总资产为7.14亿

元，滚动12个月保费收入为0.35亿元。 

（二）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实施进展情况 

    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2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中对风险管理的

各项要求，本公司最近一次于2024年3季度开展了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   

    公司首先拟定了SARMAR工作计划并向首席风险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征集了对SARMRA工作计划

的意见。接着四到五周时间由各风险责任人进行事实搜集和基础打分，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监管规则第12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的标准，对制度健全性和执行有效性进行评估。

风险责任人完成初评后，首席风险官会审阅初评得分并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根据审议结果，

各风险责任人会再一次调整评分，从而得到最终自评估结果。 

2024年自评估结果为83.3分，略低于2023年自评估结果83.4分，略高于2022年的监管评分

（79.2分）。公司在2024年11月对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进行年度审阅，更新了以下制度：《全

面风险管理框架》、《财务风险制度》、《保险风险制度》、《操作风险制度》、《声誉风险制

度》以及《战略风险制度》等。本公司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2号：保险公司偿付能

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规定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的监管评分，作为风险管理制度健全性和遵循

有效性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以上评分，本公司2024年风险制度执行有效性方面与公司前期情况

相比，基本保持稳定。     

通过风险管理自评，公司各部门和个人对风险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关于改进措施的计划，

包括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管理流程的梳理与优化、制度执行有效性等情况。今后公司将

逐步落实并实施这些改进措施。 

     2016年、2017及2022年，原中国银保监会对本公司开展了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SARMRA），并向本公司通报评估结果。本公司2016年、2017年及2022年SARMRA得分分别为78.75

分、78.90分及79.20分。 

     公司2022年SARMRA 得分为79.20分，具体得分如下： 

     1．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5.46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8.01，遵循有效性得分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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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7.31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3.63，遵循有效性得分 3.68； 

     3．保险风险管理 7.98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4.08，遵循有效性得分 3.9； 

     4．市场风险管理 8.64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4.14，遵循有效性得分 4.5； 

     5．信用风险管理 7.92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4.07，遵循有效性得分 3.85； 

     6．操作风险管理 7.97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4.27，遵循有效性得分 3.7； 

     7．战略风险管理 8.5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4.3，遵循有效性得分 4.2； 

     8．声誉风险管理 7.47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4.58，遵循有效性得分 2.89； 

     9．流动性风险管理 7.95 分，其中，制度健全性得分 3.94，遵循有效性得分 4.01。 

     公司内部通报了评估结果并且将深入地讨论改进措施，形成整改台账，逐步落实整改举措。 

 

六、风险综合评级 

（一）风险综合评级信息  

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分别为2023年4季度（评级为A）和2024年2季度（评级为BB）。评级下

降的主要原因来自本公司组织架构调整造成的人员离职和更换，对评级得分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

响。 

    报告期内本公司没有被采取监管措施。根据最近公司风险监控结果，公司将继续按照计划做

好各项风险管理工作。 

（二）风险季度自评估情况  

    从2024年开始，本公司每半年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要求对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开展自评估。 

    1．风险综合评级自评方法：评审工作依据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1号：风险综合

评级（分类监管）》以及相关监管文件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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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风险综合评级自评流程：风控部组织承保部、精算部、财务部、再保险部根据公司实际情

况填制了相应的报表，风控部进行了汇总，汇总数据交回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后，交由专业公司转

换为压缩文件，公司及时上传了形成的压缩文件。 

    3．评估结果：依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网站公布结果，本公司2024年2季度被评定为BB类。 

 

七、重大事项 

（一）新获批筹和开业的省级分支机构 

本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金复[2024]872号），同意本公司

设立上海再保险运营中心。下一步，公司将有序推进上海再保险运营中心的开业。 

（二）报告期内重大再保险合同 

分入人 
关联方关

系 

再保险合

同类型 
合同期间 

分出保费

（万元） 
险种类型 

已摊回的

赔款   

（万元） 

安盛保险（百慕达）有

限公司 
关联方 成数 

2024/04/01 
~2024/12/31 

1,254.44 所有险种  

 

分出人 关联方关系 
再保险合

同类别 
合同期间 

分入保费

（万元） 
险种类型 

支付分

保赔款     

（万

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成数 

2024/7/1                     
-2024/12/31 

430.00 
意外伤害

保险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 
关联方 成数 

2024/4/1                     
-2025/3/31 

200.00 责任险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成数 

2024/8/10                     
-2025/8/9 

166.67 责任险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成数 

2024/12/17                     
-2025/12/16 

161.29 健康险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成数 

2024/8/20            
- 2025/8/19 

150.00 
意外伤害

保险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成数 

2024/4/1                     
-2025/3/31 

150.00 
意外伤害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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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重大投资行为 

    报告期内无重大投资行为。 

（四）报告期内重大投资损失 

    报告期内无重大投资损失。 

（五）重大融资事项 

报告期内无重大融资事项。 

（六）重大关联方交易  

1. 与安盛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的全险种成数再保险合约 

关联方：安盛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AXA XL Reinsurance Ltd）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与凯琳再保险瑞士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签订了“2022年信利再保

险中国与凯琳再保险瑞士全险种成数再保险合约”。根据合同约定，在合约有效期内（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承保的所有再保险分入业务，将以比例分保的方式转

分给凯琳再保险瑞士。2024年凯琳再保险瑞士有限公司、安盛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和本公司

签订三方协议，同意自2024年1月1日起将凯琳再保险瑞士有限公司在“2022年信利再保险中

国与凯琳再保险瑞士全险种成数再保险合约”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安盛信利再保险有

限公司，因此自2024年1月1日起该关联交易合同的交易对手更新为安盛信利再保险有限公

司。 

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交易价格：在合约有效期内本公司承保的所有再保险分入业务，将以比例分保的方式转分给

安盛信利再保险有限公司，分出比例为95%。 

关联交易金额：人民币42.43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占本公司2024年第4季度再保分出关联交易金额的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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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方式：季度账单自然结清。 

2. 2021年与信利百慕大全险种成数转分保合约 

关联方：信利百慕大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与信利百慕大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签订了“2021年信利再保险中

国与信利百慕大全险种成数再保险合约”。根据合同约定，在合约有效期内（2021年1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承保的所有再保险分入业务，将以比例分保的方式转分给信利

百慕大。 

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交易价格：在合约有效期内本公司承保的所有再保险分入业务，将以比例分保的方式转分给

利百慕大，分出比例为95%。 

关联交易金额： 人民币21.01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占本公司2024年第4季度再保分出关联交易金额的1.57%。 

结算方式：季度账单自然结清。 

3. 2024年与安盛保险百慕达全险种成数转分保合约 

关联方：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与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签订“2024年信利再

保险中国与安盛保险百慕达全险种成数再保险合约”。根据合同约定，在合约有效期内

（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承保的所有再保险分入业务，分出95%给安盛保

险百慕达。 

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交易价格：在合约有效期内本公司承保的所有再保险分入业务，将以比例分保的方式转分给

安盛保险百慕达，分出比例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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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金额： 人民币1254.44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约占本公司2024年第4季度再保分出关联交易金额的93.94%。 

结算方式：季度账单自然结清。 

4. 与安盛拓展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服务协议 

关联方：安盛拓展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与安盛拓展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21日签订了服务协

议。根据协议约定，在该协议的有效期内（即2023年9月11日至2028年9月11日）安盛拓展企

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以下服务：（1）IT软硬件的采购服务；（2）IT设施

外包服务；（3）用户支持方面的服务管理；（4）IT维保服务。 

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交易价格：人民币350.84万元。  

关联交易金额： 人民币155.82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约占本公司2024年第4季度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的127.77%。 

结算方式：根据服务实际发生情况，由本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支付。 

（七）重大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无重大诉讼更新。 

 （八）重大担保事项 

报告期内无重大担保事项。 

  （九）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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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获原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由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变更为信利

再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并于2020年7月3日完成公司名称以及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在中

国境内从事非寿险再保险业务。本报告中保险风险计算的特殊处理如下： 

（1）依据《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4号：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非寿险业务）》计算

“原直保续存业务”对应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依据《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6号： 保险

风险最低资本（再保险公司）》计算经营范围转变之后再保险业务对应的最低资本。公司的保险

风险最低资本等于以上两者之和。 

（2）如果“原直保续存业务”中各险种过去12个月自留保费为负值，对于这些险种，我们认

定保费最低资本为零，而非负值。 

2. 本公司于2022年4月获原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准许在过渡期内豁免计量公司向所属集团及其

子公司转分保形成的再保险资产交易对手集中度风险最低资本，过渡期截至2024年年底结束。根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延长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实施过渡期有关事项的通

知》（金规[2024]22号），明确了规则Ⅱ实施过渡期的延长期限。规则Ⅱ实施过渡期将延长1年至

2025年底。本公司已上报金融监管总局过渡期政策影响，总局将于2025年2月前一司一策确定过渡

期政策。 

八、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报告期内偿付能力充足率的讨论分析 

1．变化及其原因 

本公司2024年4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为519.55%，偿付能力充足。截至2024年4季度末，本

公司实际资本为11,281.08万元，均为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资本为2,171.33万元，其中量化风险最

低资本为2,150.04万元，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为21.29万元。量化风险中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为529.93

万元，市场风险最低资本为163.56万元，信用风险最低资本为2,199.58万元，风险分散效应为

504.14万元。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及信用风险最低资本是本公司最低资本的主要构成部分。  

本公司本季度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的

要求，最低资本按照90%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与上季度相比，本公司本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

下降了14.44%。本公司本季度量化风险最低资本较上季度减少了142.95万元，引起偿付能力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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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上升；实际资本较上季度减少了1,100.26万元，抵消了上述量化风险减少带来的偿付能力充足

率的上升。此外，随着量化风险最低资本的减少，本公司本季度相应的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为21.29

万元，较上季度减少了4.40万元。 

 

  2．主要风险识别 

   （1）保险风险 

    如前所述，本公司本季度保险风险计算遵循以下原则： 

    依据《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4号：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非寿险业务）》计算“原直

保续存业务”对应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依据《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6号： 再保险公司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计算经营范围转变之后业务对应的最低资本。公司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等于

以上两者之和。 

    （i）依据《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4号：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非寿险业务）》计算

的“原直保续存业务”对应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公司截至2024年第4季度末的测算显示：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为248.03万元, 其中保费及准备金

风险最低资本为248.03万元，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为0，以上两项的风险分散

效应为0。 

① 未经风险分散的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总量为248.03万元： 

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未经风险分散）                                      

（单位：万元） 

财产险 0.00 

船货特险         0.00  

责任险 248.03 

 

    均为责任险对应的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公司继续提供直接保险合同对应的服务，预计以后

对应的准备金风险将逐步减少。 

② 公司已经停止了直接保险业务的承保，对应的依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4号：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非寿险业务）》计算的保费风险最低资本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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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公司已经停止了直接保险业务的承保，对应的依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4号：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非寿险业务）》计算的巨灾风险最低资本为0。 

   （ii）依据《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6号： 再保险公司保险风险最低资本》计算的经

营范围转变之后再保险业务对应的最低资本 

公司截至2024年第4季度末的测算显示：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为281.90万元, 其中保费及准备金

风险最低资本为243.36万元，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为93.90万元，以上两项的

风险分散效应为55.36万元。公司开展再保险业务的时间短，应该注意承保经验的积累，切实加强

对保险风险的监控和报告。预计随着时间，再保险业务对应的保费风险、准备金风险和巨灾风险

都会有较快的上升。公司已经安排了比较充分的转分保保障，切实降低再保险业务引起的波动性。 

    （iii）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本公司2024年4季度末保险风险最低资本为上述（i）和（ii）之和，为529.93万元。 

    （2）市场风险 

    本公司投资方式均为银行存款，无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资产及境外资产。本公司市场风险

最低资本均来自于汇率风险产生的最低资本要求。本公司外汇资产负债的币种主要为美元，是本

公司汇率风险暴露的主要来源。 

    本公司美元净资产主要来源于美元资本金，本公司实收外汇资本金为3,929.84万美元，开业

至今完成外汇资本金结汇1,280万美元。本公司目前美元银行存款资产与人民币银行存款资产占总

银行存款资产比例分别为22.06%和77.94%。 

    （3）信用风险 

本公司投资方式均为银行存款，无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资产。本公司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均

来自于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产生的最低资本要求，其中以分出业务再保险资产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以

及银行定期存款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产生的最低资本要求为主。 

截至2024年4季度，本公司持有银行定期存款8,960.73万元，均存放于各级资本充足率全部达

到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其中1,960.73万元存放于国有商业银行，占比21.88%；3,500.00万元存

放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39.06%；3,500.00万元存放于评级在A级及以上的外资银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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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6%。本公司银行定期存款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共产生最低资本要求254.80万元，占全部信用风

险最低资本的11.58%。 

截至2024年4季度，本公司分出业务再保险资产余额为24,544.66万元，其中24,495.31万元来

自评级为AA-的境外再保分入人，占比99.80%。本公司分出业务再保险资产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共产

生最低资本要求1,363.67万元，占全部信用风险最低资本的62.00%。 

截至2024年4季度，同一交易对手债权债务抵销后，本公司分入业务债权净额余额为2,953.90

万元，其中账龄在6个月以下的分入业务债权净额为2,397.97万元，占比81.18%。本公司分入业务

债权净额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产生的最低资本要求为524.78万元，占全部信用风险最低资本的

23.86%。 

    3．改进措施和改进目标 

根据上述偿付能力充足率的讨论分析，在今后的工作中，本公司将更加注重综合赔付率及费

用率的管理控制，加强承保、理赔等环节的风险防范管理，防止以扩大成本和风险为代价发展业

务，不断提高业务的盈利能力；加强分入业务应收账款的管理，降低账龄在6个月以上的分入业务

应收账款的余额；同时本公司也将加强对准备金计提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完善准备金评估合理

性。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讨论分析 

    1．变化及其原因 

（1）净现金流 

在基本情景下，本公司预测报告时点后4个季度共发生净现金流出3,731.12万元。 

必测压力情景在基本情景的基础上增加了发生巨灾事件分保赔付现金流出增长50%以及非关联

方应收分保账款已确认账单金额的30%无法收回的压力测试条件。本公司预测报告时点后4个季度

共发生净现金流出7,148.76万元。 

自测压力情景在基本情景的基础上增加了固定收益类资产到期20%无法收回本息的压力测试条

件。本公司预测报告时点后4个季度共发生净现金流出5,828.69万元。 

（2）流动性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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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在报告时点后1个季度末，本公司流动性覆盖率LCR1为841.66%，LCR2为822.74%，LCR3为

560.12%。 

预期在报告时点后4个季度末，本公司流动性覆盖率LCR1为223.00%，LCR2为169.33%，LCR3为

167.92%。 

2．主要风险识别 

    根据对现金流的压力测试，本公司主要流动性风险存在于： 

 在压力情景条件下，赔付支出增加以及非关联方应收分保账款已确认账单金额30%无法收回，

将对本公司净现金流产生较大影响。  

    3．改进措施和改进目标 

根据上述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讨论分析，在今后的工作中，本公司将加强与分出公司及

经纪人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拓展业务渠道，促进业务发展，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并且继续加

强对大额赔案支付的预测准确性，防范业务因素变动对公司净现金流产生的压力。 

在资金运用方面，本公司将密切关注银行存款存放银行的评级和资本充足率信息，发现异常

情况及时采取行动，避免发生本息损失。此外，本公司还将继续以 3 个月的定期存款作为主要的

投资形式，保持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较高的流动性覆盖率。 

 （三）风险综合评级结果的变化及其原因 

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分别为2023年4季度和2024年2季度，两次评级结果分别为A和BB。 

本公司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要求对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开

展自评估，具体情况参见第四部分“风险综合评级季度自评估情况”章节。 

 

九、外部机构意见 

   无。将在 2025 年第 2季度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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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盛集团的统一安排，本公司在 2024年第 4季度完成了对本公司开展法定财务审计的外部会

计师事务所变更。由原先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变更为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新的业务合作协议于 2024 年 10月签署完毕。 

 

 

 

 

 

十、实际资本 

（一）实际资本各项指标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核心一级资本      112,810,764.39     123,813,360.12  

1.1    净资产        114,883,797.65     124,773,963.50  

1.2    对净资产的调整额           -2,073,033.26           -960,603.38  

1.2.1 各项非认可资产的账面价值         -2,073,033.26           -960,603.38  

1.2.2 长期股权投资的认可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1.2.3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物权方式或通过子公

司等方式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增值（扣除减

值、折旧及所得税影响） 

   

1.2.4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除外） 
    

1.2.5 对农业保险提取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1.2.6 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1.2.7 
符合核心一级资本标准的负债类资本工具且按规定可

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金额 
    

1.2.8 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调整项目     

2 核心二级资本     

2.1 优先股     

2.2 计入核心二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2.3 其他核心二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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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3 附属一级资本     

3.1 次级定期债务     

3.2 资本补充债券     

3.3 可转换次级债     

3.4 
递延所得税资产（由经营性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除外） 
    

3.5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保险公司以物权方式或通过子公

司等方式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增值可计入附属

一级资本的金额（扣除减值、折旧及所得税影响） 

    

3.6 计入附属一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3.7 其他附属一级资本     

3.8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4 附属二级资本     

4.1 应急资本等其他附属二级资本     

4.2 计入附属二级资本的保单未来盈余     

4.3 减：超限额应扣除的部分     

5 实际资本合计      112,810,764.39     123,813,3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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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可资产各项指标 

行

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账面价值 非认可价值 认可价值 

1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 80632366.03    80632366.03  79832968.50    79832968.50  

1.1 库存现金                  

1.2 活期存款   80632366.03    80632366.03  79832968.50    79832968.50  

1.3 流动性管理工具             

2 投资资产 89607348.15    89607348.15  89607348.14    89607348.14  

2.1 定期存款 89607348.15    89607348.15  89607348.14    89607348.14  

2.2 协议存款             

2.3 政府债券             

2.4 金融债券             

2.5 企业债券             

2.6 公司债券             

2.7 权益投资             

2.8 资产证券化产品             

2.9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2.10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2.11 信托计划             

2.12 基础设施投资             

2.13 投资性房地产             

2.14 衍生金融资产             

2.15 其他投资资产             

3 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4 再保险资产 527627409.52    527627409.52  521966582.26    521966582.26  

4.1 应收分保准备金 181995020.43    181995020.43  202095541.26    2020955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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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资产：人民币 714,092,164.89 元，非认可资产：人民币 2,073,033.26 元，认可资产：人民

币 712,019,131.63 元。 

4.2 应收分保账款 345632389.09    345632389.09  319871041.00    319871041.00  

4.3 存出分保保证金             

4.4 其他再保险资产             

5 应收及预付款项 10979595.90    10979595.90  11454925.21    11454925.21  

5.1 应收保费             

5.2 应收利息 357884.64    357884.64  751909.40    751909.40  

5.3 应收股利             

5.4 预付赔款             

5.5 存出保证金             

5.6 保单质押贷款             

5.7 其他应收和暂付款 10621711.26    10621711.26  10703015.81    10703015.81  

6 固定资产 3172412.03    3172412.03  8564239.05    8564239.05  

6.1 自用房屋             

6.2 机器设备 3167607.68    3167607.68  8558919.96    8558919.96  

6.3 交通运输设备             

6.4 在建工程             

6.5 办公家具 4804.35    4804.35  5319.09    5319.09  

6.6 其他固定资产             

7 土地使用权             

8 独立账户资产             

9 其他认可资产             

9.1 递延所得税资产             

9.2 应急资本             

9.3 其他             

10 合计 712019131.63    712019131.63  711426063.16    7114260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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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可负债各项指标 

行次 项目 认可价值期末数 认可价值期初数 

1 准备金负债          197,051,764.77              219,702,948.19  

1.1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8,989,717.36                  3,891,023.78  

1.1.1       寿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1.2       非寿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8,989,717.36                  3,891,023.78  

1.2    未决赔款责任准备金          188,062,047.41              215,811,924.41  

1.2.1       其中：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100,329,075.61              112,900,271.62  

2 金融负债     

2.1    卖出回购证券     

2.2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2.3    衍生金融负债     

2.4    其他金融负债     

3 应付及预收款项          402,156,602.47              367,909,754.85  

3.1    应付保单红利     

3.2    应付赔付款                     20,488.43                           2,697.63  

3.3    预收保费     

3.4    应付分保账款          385,280,991.97              359,217,840.06  

3.5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0.10                                   0.02  

3.6    应付职工薪酬               3,632,025.73                  2,747,025.75  

3.7    应交税费     

3.8    存入分保保证金     

3.9    其他应付及预收款项            13,223,096.24                  5,942,191.39  

4 预计负债     

5 独立账户负债     

6 资本性负债     

7 其他认可负债     

7.1    递延所得税负债     

7.2    现金价值保证     

7.3    所得税准备     

8 认可负债合计          599,208,367.24              587,612,703.04  

 

（四）实际资本评估 

1．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等，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如果在以后期间价值得以恢复也不予转回。 

2．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方法、各项假设、设定的参数等及其报告期变更情况 

本公司根据《关于保险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09]1 号）、《关于印发<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的通知》（财会[2009]15 号）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估计和拨备各项非寿险业务责任准备金。 

①计量原则 

(ⅰ)计量单元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计量单元，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

础进行计量。 

(ⅱ)预计未来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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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

来现金流出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 

-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 

-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 

-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 

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指本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

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ⅲ)边际因素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在保险期间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根据自身的

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保险准备金的边际率。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得，如保险合同有首日损失，将首日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 

(ⅳ) 货币时间价值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本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本公司以资产

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本公司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时，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公布的

“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为基础，同时考虑流动性溢价、税收和其他因素等的影响确定保单生效日的折现率假设，并应用于剩余

边际的摊销。 

(ⅴ)再保险分出业务的准备金 

在提取原保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当期，本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原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和与其相关的再

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分别估计，并将从再保险分入人摊回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确认为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 

②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指本公司对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在确认非寿险保费收入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

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确认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负债。 

本公司在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考虑首日费用的影响。首日费用为签发保险合同所发生的增量成本，包括手续费支出等。 

③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在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

的金额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于资产

负债表日按估计保险赔款额入账，估计和实际赔款金额的差异在实际赔款时直接计入利润表。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于

资产负债表日按保险精算结果入账。 

3．除了资产减值和保险合同负债外，各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编制财务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差异 

除了资产减值和保险合同负债外，本公司编制偿付能力报告采用的各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编制财务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不

存在差异。 

4．重大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对实际资本的影响 

无。 

5．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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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际资本的其他信息 

无。 

 

十一、最低资本 

行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21500431.70  22929885.12  

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未考虑特征系数前) 23889368.56  25477650.13  

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损失发生风险最低资本     

1.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退保风险最低资本     

1.1.3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费用风险最低资本     

1.1.4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5299310.02  6263017.90  

1.2.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保费及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 4913895.08  5780066.98  

1.2.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巨灾风险最低资本 939041.65  1133964.46  

1.2.3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553626.71  651013.54  

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1635646.46  1578377.82  

1.3.1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最低资本     

1.3.2 市场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3.3 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3.4 市场风险-境外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3.5 市场风险-境外权益类资产价格风险最低资本     

1.3.6 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最低资本 1635646.46  1578377.82  

1.3.7 市场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合计 21995769.60  23277473.75  

1.4.1 信用风险-利差风险最低资本     

1.4.2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 21995769.60  23277473.75  

1.4.3 信用风险-风险分散效应     

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5041357.52  5641219.34  

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1.6.1 损失吸收调整-不考虑上限     

1.6.2 损失吸收效应调整上限     

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12854.27  256814.71  

3 附加资本     

3.1 逆周期附加资本     

3.2 D-SII 附加资本     

3.3 G-SII 附加资本     

3.4 其他附加资本     

4 最低资本 21713285.97  23186699.83  

 

【完】 


